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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会期间

第 9711 号建议的答复
(临政字也2014页86 号)

王瑞霞代表:

首先感谢您对我区道路交通工作的关心。

您提出的“关于协调打通山东省青州市齐王路与淄博市临淄

区淄江路解决服务群众‘最后半公里爷的建议冶转来后,我区高度

重视,立即安排区交通运输局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。 现答

复如下:

一、齐王路是青州市为峱山经济开发区服务的工业园区道路,

该路可通过其它道路连接至淄江路。

二、青州市在规划建设齐王路时未与我区进行过对接。 您提

出的将齐王路与淄江路连通问题,因目前并无此项规划,且连通路

段需占用基本农田,故不具备立项建设条件。

三、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安排,淄博、潍坊两市现正在同步开展

省道 102 济青线改线工程的前期工作,拟建线位跨越淄河,贯通临

淄、青州,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两地的一条高标准交通大通道,彻底

改善沿线通行条件,届时群众出行将更加通畅、安全。

最后,再次感谢您对我区道路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,欢迎继续

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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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临淄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管理

维护办法(暂行)的通知

(临政办发也2014页104 号)

有关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各开发区管委会,区政府有关部门,

有关企事业单位: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,现将《临淄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

管理维护办法(暂行)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摇 摇 摇

2014 年 8 月 1 日摇 摇 摇 摇

临淄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

管理维护办法(暂行)

第一条摇 为加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的建后管护工作,

促进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轨道,确保建成项

目正常运行、长期发挥效益,根据《山东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

设管理办法》以及山东省水利厅、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规定,结合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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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管护主体为项目区所在

镇、街道,项目竣工验收后由区水务局会同区财政局与项目区所在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办理工程产权移交管护手续。 项目区所在镇、

街道具体组建管护队伍,管护队伍依托挂靠镇、街道水利站。

第三条摇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管护的范围主要包括:临

淄区历年建设并移交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区内机井、井房、

地下管道、水锤消除器、保护池、出水口、电缆、射频卡控制器、机耕

路、田间沟渠、桥涵、进地涵、林木等设施。 凡今后建设并移交管护

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都属于管护的范围。

第四条摇 管护单位(镇、街道水利站)要健全项目管护制度,

组成以供水协会负责人为队长的日常看护管理队伍和以水利站负

责人为队长的专业维修队伍。

第五条摇 看护管理队伍由村水管员为主体具体组成,每村根

据农田面积配备 1—2 人,具体负责工程设施的日常看护管理。

第六条摇 专业维修队伍由镇、街道水利站专业技术人员、村水

管员共同组成,具体负责项目区水利设施的维修任务。 收费标准

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并向村民公开。

第七条摇 区财政设立专项奖励考核资金。 项目区按照每亩每

年 10 元的标准落实奖励考核资金,专项用于对项目区所有工程设

施管护情况进行考核奖励。 奖励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水

利建设资金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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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摇 区政府制定考核细则,由区财政局、区水务局联合组

成检查组,每季度一次对项目区涉及移交管理的所有工程设施运

行管护情况按百分制进行考核打分。 考核奖励对象为镇政府或街

道办事处。 依据考核结果由区财政将奖励资金拨付至项目区所在

镇、街道。

第九条摇 按照谁受益、谁管理、谁维护的原则,田间水利工程

(主要包括管道、出水口、水锤消除器、机井、水泵、电缆等)的日常

维修所需费用原则上采取以井或地片为单位农民联户筹集的方式

解决。 各镇、街道可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产权移交管

理形式。

第十条摇 项目区所在镇、街道对看护管理队伍和专业维修队

伍要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,明确工作职责和标准,确保管理维护效

果。

第十一条摇 区奖励考核自工程移交管理之日起共五年时间,

五年后工程管理维护费用由各镇、街道自行承担。

第十二条摇 因管护工作不到位,导致工程设施损毁,项目区所

在镇、街道应及时维修,所需费用由镇、街道自行承担。

第十三条摇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:临淄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管理维护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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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淄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

管理维护考核细则

为加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区水利设施管护工作,按照

《山东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办法》,制定临淄区小型农

田水利重点县区工程管理维护考核细则如下:

一、考核内容

已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设施 (项目区内田间机耕道

路、排水沟、桥涵进地涵、林木,机井井台、井房、水锤消除器及保护

池,射频卡控制器、低压管道、出水口及保护池等) (详见产权移交

协议)。

二、考核标准(总分 100 分)

1. 机耕道路养护(10 分)

(1)路面宽度达到原设计标准,路肩平直,无杂草、垃圾,得 5

分。 路面宽度不够,每 100 米扣 0. 5 分;路肩不平直,有杂草、垃

圾,每处扣 0. 1 分。

(2)路面平整,路面细石摊铺均匀,细石保持 1-2 厘米厚度,

得 5 分。 路面坑洼不平、细石缺失或摊铺不匀,每处扣 0. 1 分。

2. 排水沟养护(10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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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沟断面达到原设计标准,沟底、沟坡平顺,无杂草、垃圾,

得 10 分。 排水沟断面达不到原设计标准,每 100 米扣 0. 5 分;沟

底、沟坡不平顺,有杂草、垃圾,每处扣 0. 1 分。

3. 桥涵进地涵养护(10 分)

桥涵进地涵外观整洁,无沉陷、无破损,涵管畅通,与道路地边

连接平顺,无多于或缺失土量,细石摊铺均匀,得 10 分。 外观不整

洁,沉陷、破损,涵管堵塞,与道路地边连接不平顺,细石缺失,每处

扣 0. 2 分;因看护不到位,造成人为损坏,每发现一处,扣 0. 2 分。

4. 林木管护(10 分)

(1)林木存活率保持在 95% 以上,发生折毁、死亡现象及时补

栽,得 7 分。 存活率低于 95% 的,每降低 1 个百分点,扣 0. 5 分;折

毁、死亡未及时补栽的,每发现一棵,扣 0. 05 分。

(2)每年 2 次对树木涂白,及时做好灭虫、树型修剪,得 3 分。

对涂白、灭虫、树形修剪不及时的,每处扣 0. 05 分。

5. 机井井台、井房、水锤消除器及保护池养护(15 分)

(1)机井范围内地面平整,环境整洁,无杂草、垃圾,井口防护

无安全隐患,得 5 分。 机井范围内环境差,有杂草、垃圾,井口防护

不良,每处扣 0. 2 分。

(2)井房每年至少粉刷一次,外观整洁,标示清晰,无裂缝、破

损现象,门锁齐全,房内布置得当,无杂物,得 5 分。 井房外观不整

洁,有破损现象,房内凌乱,每处扣 0. 2 分。

(3)水锤消除器每年至少涂油漆一次,配件齐全,保护池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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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,无损毁现象,得 5 分。 水锤消除器涂刷不及时,配件丢失或损

坏,保护池有损毁现象,每处扣 0. 2 分。

6. 射频卡控制器养护(10 分)

射频卡控制器外观整洁,标示清晰,无歪斜、破损现象,设备齐

全,能正常使用,得 10 分。 射频卡控制器外观不整洁,有歪斜、破

损现象,设备不齐全,影响正常使用,每处扣 0. 1 分。

7. 地下管道及出水口养护(15 分)

(1)地下管道覆土无沉陷,无漏水、损坏现象,能正常使用,得

5 分。 地下管道存在漏水、损坏现象,未及时修复,影响正常使用,

每处扣 0. 5 分。

(2)出水口每年至少涂刷两次,配件齐全,能正常使用,出水

口保护池无沉陷、破损现象,外观整洁,得 10 分。 出水口保护池发

现沉陷、破损现象,出水口存在丢失、损坏现象,未及时修复,或漏

水严重,影响正常使用,每处扣 0. 1 分。

8. 其他(20 分)

管护人员认真负责,项目区整体形象良好,工程设施正常发挥

效能,现场会、上级检查等活动中受到肯定和表扬,得 20 分。 管护

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,造成群众投诉的,或上级检查、现场会等活

动中领导、专家指出不足,管护工作存在缺陷的,每次扣 1—2 分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考核人员由区水务局、区财政局有关人员组成,每季度检查一

次,实行现场打分制度。 每季度末对检查结果进行汇总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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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奖惩

1. 工作检查时发现的问题未及时纠正处理的,下次检查实行

加倍扣分。

2. 按得分每季度一次兑现管护养护资金。

3. 全年管护养护资金计算方法:管护资金总额度*季度得分 /

100*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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